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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强力护航，职业教育
迎来新的春天。

近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通过了新修订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于5月
1日起正式实施。这是该法律
自1996年颁布施行以来的首
次大修。

“职业教育作为与普通教
育并行的类型教育在实践中已
探索多年，但是首次以立法形
式加以确认。”教育部教育发展
研究中心综合研究部副主任张
家勇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国家统筹推进职业
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职
业学校学生与普通学校学生将
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
享有平等机会。

新职业教育法有哪些大
的变动？如何保证职业教育
和普通教育真正意义上“平起
平坐”？

从多头管理到国务院教育
行政部门统筹协调

“顶层设计到位了，管理体制

就理顺了”

“等你长大了想做什么？”
“科学家、企业家、医生、教师
……”在孩子们心中，受大众尊
敬的职业才有吸引力。在很长
一段时间里，“上职业学校”“学
门手艺进工厂”在许多家长的
心中代表着教育的失败。

虽然此前呼吁重视职业教
育的声音不断，但公众对于职
业教育的偏见仍未打消。

谈及职业教育的现状，
一位曾任职于湖南某中职学
校的教师在接受中国城市报
记者采访时直言不讳：“据我
观察，职校的学生的生源质
量低，学习欲望不强；职校办
学水平低，资金短缺；教师待
遇低，积极性不高，难寻上升
空间。”

“当今社会不重视、甚至看
不起职业技能人才，职业技能
人才的社会地位低，收入回报
低，实际上抑制了职业教育的
发展。”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
究员储朝晖在接受中国城市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社会对职校
生的“系统性”歧视，加剧了这
种恶性循环。

恶性循环导致的直接结
果就是招生数量日益减少。据
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2018年
基础教育发展调查报告》，2010
年，中职招生人数在达到历史高
峰870.42万人后，连续下降8
年，2018 年下降至 559.41 万
人，较2010年减少了310.59万
人，降幅高达35.7%。而中职学
校数量，也由2008年的1.48万

所，减少至 2018 年的 1.03 万
所，10年间降幅高达30.41%。

事实上，国家层面已屡次
发文推动职业教育发展。那为
什么职业教育的地位始终提升
不了？

记者了解到，我国职业教
育存在不同行政部门之间的多
头管理问题——教育行政部门
管职业学校教育，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门管职业培训。

“之前我国职业教育的管
理缺乏统筹规划，相关部门对
职业教育工作的协同推进不
足，如何牵头、如何协调等方面
的职责不清晰，导致职业教育
的发展较缓慢。”东北林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客座教授、外交
学院教师孙禄在接受中国城市
报记者采访时分析道。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新职
业教育法明确国务院教育行政
部门负责职业教育工作的统筹
规划、综合协调、宏观管理，国
务院建立职业教育工作协调机
制，构建了职业教育统筹管理
新格局。

亲历了两次职业教育法修
订草案审议工作的全国人大常
委会委员周洪宇认为，新法解
决了之前“管理体制”顶层协调
机制的不足的问题，“顶层设计
到位了，这样整个管理体制就
理顺了”。

此外，投入保障不足也是
导致职业教育“低人一等”的重
要原因。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
获悉，部分职业技术学校采用
自负盈亏模式，教师工资主要
来源于学生的学费，因此教师
还担负招生任务。上述受访教
师也透露，中职招生过程中存
在有偿招生等违规行为。

曾任中国教育家协会理事
的陶华坤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职业教育经费

投入要与职业教育发展需求相
适应，加大面向农村的职业教
育投入，要解决“招得进、学得
会、留得住、用得上”的问题。

值得关注的是，新职业教
育法从第五十四条到第六十二
条，9条的篇幅都是关于投入保
障的条款，明确国家优化教育
经费支出结构，使职业教育经
费投入与职业教育发展需求相
适应。比如在提高教师积极性
与办学条件层面，明确职业学
校、职业培训机构开展校企合
作、提供社会服务或者以实习
实训为目的举办企业、开展经
营活动取得的收入用于改善办
学条件；收入的一定比例可以
用于支付教师、企业专家、外聘
人员和受教育者的劳动报酬。

从层次教育到类型教育
“必将增强职业教育

吸引力和适应性”

一直以来，我国初高中教
育实行普职分流模式，但由于
职业教育存在评价不高等问
题，普职分流被部分人视为普
职分层，高分学生进普高，低分
学生进中职。对此，有不少专
家提出取消中职、普及高中，推
迟普职分流，受到一些家长的
追捧。

“其实这无益于解决问题，
因为就算把所有高中都办为普
高，普高之间还是有办学质量
差异，这一差异比义务教育阶
段的学校差异还大。”在熊丙奇
看来，最根本的问题，在于社会
把职业教育作为了“层次教育”，
让教育扮演了“分层”的功能。

新职业教育法中的一大亮
点，即是“普职分流”提法被更
改为“普职协调发展”。

“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公

布以后，有媒体和专
家把‘普职协调发
展’解读为‘取消初
中后的普职分流’，
这 其 实 是 一 个 误
读。”教育部职业教
育与成人教育司司
长陈子季在 4月 27
日的教育部新闻发
布会上表示，义务教
育后实行“普职协调
发展”，绝对不是取
消中等职业教育，而
是要转变发展中等
职业教育的思路，实
现中等职业教育办
学的基础性转向。

熊丙奇表示，这
次修法，最大的变化
就是把职业教育定
义为类型教育，与以
前的层次教育有所

区分。以前的职业教育是低层
次的，发展高层次教育较为困
难，导致中职低于普高，高职低
于本科；而作为类型教育的职
业教育，就包括我们的中高层
次，即本科层次、硕士层次和博
士层次，这是最大的不同。

学历证书方面，新职业教
育法第五十一条中如是表述：

“接受职业学校教育，达到相应
学业要求，经学校考核合格的，
取得相应的学业证书；接受职
业培训，经职业培训机构或者
职业学校考核合格的，取得相
应的培训证书；经符合国家规
定的专门机构考核合格的，取
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或者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并且“接受
高等职业学校教育，学业水平
达到国家规定的学位标准的，
可以依法申请相应学位”。

“过去，职业技术教育只有
学业证书，没有学位证书。但
学业证书和学位证书不是一个
概念。学业证书是文凭，学位
证书是学历。”周洪宇认为，健
全的证书制度是影响职业教育
长期发展的关键一环。

招聘用人方面，新职业教
育法规定，用人单位不得设置
妨碍职业学校毕业生平等就
业、公平竞争的报考、录用、聘
用条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
企业在招录、招聘技术技能岗
位人员时，应当明确技术技能
要求，将技术技能水平作为录
用、聘用的重要条件。

张家勇表示，原先职业教
育吸引力不大的重要原因是职
业教育体系不健全，新法建立
健全横向融通、纵向贯通的现
代职业教育体系，补齐职业教
育本科短板，形成技术技能人
才培养的完整通道，必将增强
职业教育吸引力和适应性。

从产教结合到产教融合
“职业学校应当落实

‘五自主’”

要问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
最大的不同点是什么？答案必
然是对学生实操能力的培养。
实操二字，一方面意味着更多
的投入，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职
业教育如果单靠职校的力量难
以提高培养质量，还需要跟市
场和企业紧密结合。

“我们会给学校‘下订单’，
要求学校定向培养一些专业的
技能人才，但是这些学生很难满
足‘毕业即上岗’的要求。学校
课程跟企业需求仍存在差距。”
一家中部地区装备制造企业相
关负责人告诉中国城市报记者。

储朝晖分析，上述情况是
由于学校制定的与企业需求无
关的必修课太多，针对实操的
训练课安排得又太少。

值得关注的是，新职业教
育法提出“产教融合”，虽与之
前的“产教结合”仅一字之差，
但释放了新的积极信号。

对此，教育部职业教育发
展中心副主任、研究员曾天山
分析称，产教结合具有滞后性，
企业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
经常不能及时反映到学校中，
企业与学校之间类似“朋友帮
忙”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很不稳
定的。产教融合就是要成为一
体，企业与学校共同投入、共同
制定人才方案、共同进行人才
培养，达到共建共赢。

熊丙奇也持有类似观点：
“现在要发挥学校和企业双主体
的作用，而且一定要是高端产业
和高质量职业教育进行的合
作，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企业。”

四川天府健康产业研究院
首席专家孟立联对中国城市报
记者表示，职业发展应以技能
为中心，使学生真正学到知识
和技能。所以，立足产业、面向
企业、产教融合，应是职业教育
的基本原则。

“长期以来，校企合作、产
教融合、工学结合很难走深走
实，与企业主体责任不到位、不
明确很有关系。新法多措并举
落实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主体
地位，推动企业深度参与举办
职业教育，履行实施职业教育
的义务。”张家勇说。

学校方面，陶华坤认为，未
来职业学校应当落实“五自
主”，即依法自主设置专业；自
主选用或编写专业教材；自主
设置学习制度、安排教学过程；
把工匠精神融入教学，自主选
聘专业课教师；学分互认，实行
弹性学制。

4月28日，在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的重庆商务职业学院内，文化旅游

学院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专业学生们正在上礼仪实训课。 人民图片

新法护航新法护航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平起平坐平起平坐””
■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 方紫薇


